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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农大团字〔2018〕4 号

关于做好基层团组织换届选举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团委：

为贯彻落实《高校共青团改革方案》《中国共产主义青

年团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（试行）》等文件精神，

落实《中共青岛农业大学委员会关于印发<青岛农业大学共青

团改革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要求，进一步加强基层团组织建设，

根据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》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基层

组织选举规则》等文件有关规定，经研究决定对全校各基层

团组织进行换届选举。为做好本次换届选举工作，现将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，全面学习贯彻党的十

九大精神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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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足保持和增强共青团的政治性、先进性、群众性，以深化

共青团改革为动力，全面落实从严治团方针，系统回顾和总

结过去五年基层团组织的工作成绩、基本经验及存在的不足，

明确今后发展目标和工作任务，进一步加强基层团组织建设，

不断增强团的吸引力和凝聚力，团结带领广大团员青年满怀

信心跟党走，为建设优势突出、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大学贡献

青春、智慧与力量。

二、主要任务

1.听取并审议上届团的委员会工作报告；

2.选举产生新一届团的委员会；

3.选举产生参加共青团青岛农业大学第二次代表大会的

代表。

三、代表的产生

（一）学院团的代表大会代表的产生

1.代表名额。代表名额一般为 100 至 200 名，最多不超

过 300 名，原则上不少于 50 名。代表名额由学院团委根据所

辖团员人数，按照有利于团员了解和直接参与团内事务，有

利于讨论和决定问题的原则确定。基层团支部、非团学干部

的团员学生和青年教职工的代表比例应不低于 70%。

2.代表基本条件。所选代表应在团内具有表决权、选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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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和被选举权；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政治觉悟高；品学兼优，

在团员青年中威信较高，并具备较强的议事能力。

3.代表产生方式。代表的产生要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，

按分配名额，团支部召开团员大会，以无记名投票和差额选

举的方式产生，代表候选人数应多于应选人数的 20%。要保

证代表的广泛性，少数民族代表及女代表应占适当比例。学

院团委要成立代表资格审查工作小组，对学院团的代表大会

代表的产生程序和资格进行审查。

（二）学校团的代表大会代表的产生

出席学校团的代表大会的代表条件、名额分配及产生办

法，校团委将另文通知。

四、委员会的产生

1.委员的产生。学院团的委员会原则上不设常务委员会，

一般由 5-9 人组成，委员候选人名额应多于应选名额的 20%。

委员候选人由学院团委征求团员代表的意见，提出候选人初

步人选名单，经过团员代表充分讨论、酝酿，集中多数人的

意见，确定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，提交代表大会进行选

举。

2.书记、专（兼）职副书记的产生。学院团的委员会设

书记 1 人，专（兼）职副书记 1-2 人，其中兼职副书记为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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读优秀硕士研究生或本科生。团委书记、专（兼）职副书记

由新一届团的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。

五、主要工作程序

1.上报换届选举的请示。团员代表大会召开前，学院团

委要向学院党委（党总支）提交召开团员代表大会的请示，

经学院党委（党总支）批复同意后，学院团委向校团委提报

请示。请示内容主要包括：大会的指导思想；大会的主要议

程；新一届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、候选人名额及产生办法；

学院团委书记名额、候选人名额及产生办法；召开大会的时

间、地点。书面请示至少要在召开学院团员代表大会前 5 天

上报校团委，经学校团委批准后，各学院团委方可按照有关

规定召开团员代表大会。

2.撰写工作报告。准备工作报告和下届委员会工作目标

任务的规划。做好工作报告是换届选举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，

各基层团组织要认真回顾近五年来的主要工作情况，总结经

验，找出问题和不足，对新一届委员会工作的目标任务提出

规划和建议，并紧密结合学校对共青团工作提出的总体要求

和工作任务，形成统一的思想认识和明确的奋斗目标。

3.讨论酝酿新一届委员会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。各学院

团委组织团员在充分酝酿的基础上进行民主推荐，根据多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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团员的意见，按不少于应选名额 20%的差额比例确定委员候

选人预备人选，提出书记、副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，候选人

预备人选名单报学院党委（党总支）、校团委审查。

4.召开团员代表大会进行选举。各学院召开团代会，由

大会主席团主持，按照大会规定的程序进行。选举时，参加

大会的、有选举权的到会人数超过应到会人数的三分之二，

方可进行选举。选举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，委员会委员实

行差额选举（差额比例不少于 20%），书记、副书记实行等额

选举。选票上的候选人名单以姓氏笔画为序。

5.召开新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。新的委员会选举产生

后，随即召开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，选举产生书记、副书记。

选出的书记、副书记及新一届委员会委员名单书面报学院党

委（党总支）、校团委审核，并报学校审批备案。

六、有关要求

1.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。换届选举是我校基层团组织建

设的一件大事。各学院团委要在学院党委（党总支）的领导

下，积极适应学校共青团改革新形势，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

和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，精心组织、周密安排，认真做好各

项工作，确保换届选举工作圆满成功。在筹备召开团的代表

大会过程中，要及时向学院党委（党总支）和学校团委汇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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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备情况。

2.广泛宣传，统一思想。应坚持从严治团，加强团员意

识教育，不断增强团员的先进性。要把换届选举的全过程转

化成为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过程，成

为发扬团内民主、激发基层组织活力的过程，成为动员广大

团员青年深入落实学校共青团改革方案、服务团员青年成长

成才的过程。

3.规范程序，按章操作。换届选举工作政治性、原则性

强，组织程序严密。要充分发扬民主，保证团员正确行使民

主权力，严格按照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规定程序办事。

4.统筹安排，有序推进。换届选举工作时间紧，任务重，

各学院团委须统筹安排，明确责任，倒排日程，加紧推进，

原则要求各学院团委在 3 月底前完成换届工作。

共青团青岛农业大学委员会

2018 年 3 月 12 日


